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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游乐设施夹伤儿童
场所管理人担主责

四岁的小亮特别喜欢去游乐
场玩耍， 因为爸爸妈妈工作忙，
小亮很少有机会去游乐场。 一个
星期天， 原本小亮的爸爸妈妈已
经早早答应小亮去游乐场， 但因
为爸爸妈妈又要加班， 就让小亮
的奶奶带小亮去游乐场。

奶奶年纪比较大了， 好多游
乐项目都玩不了， 小亮就一个人
玩。 在玩其中一项游乐项目时，
小亮右手拇指被挤伤， 经医院诊
断为右手拇指骨折合并骺损伤，
并进行手术治疗。 经司法鉴定小
亮遗有右手拇指活动轻度受限，
鉴定为十级伤残。 小亮的父母将
游乐场告上法庭， 要求游乐场赔
偿各项损失2万元。

法官说法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承担侵权责任。 在本案中， 游
乐场应承担小亮合理损失的大部
分责任。 后续治疗的费用， 如因
该事故所致， 游乐场仍有义务在
应承担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

普法提示
游乐场是孩子们快乐的天

堂， 但是因为游乐场人流量大、
游乐设施复杂， 往往存在较多的
安全隐患， 需要家长提高安全意
识， 注意加强保护。 而游乐场所
作为公共场所之一， 更应当肩负
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和安全保障
义务， 避免伤害事件的发生。

特别提醒家长在选择游乐场
所和游乐项目时， 一定要注意游
乐场所的安全性和管理能力， 并
严格按照孩子的年龄和自己的可
控程度挑选合适的游乐项目。

案例2：
儿童玩耍导致骨折
家长疏忽双方分担

六岁的小美和四岁的小月都
住在同一个小区。 一天傍晚， 小
月在小区道路内骑自行车， 小美
在小区内玩耍。 一个没注意小美
哭了起来， 周围的大人都围了过
来， 有认识小美的阿姨打电话叫
来了小美的妈妈， 小月的爷爷也
赶紧走了过来。 小美说是小月骑
自行车撞倒了自己， 但是小月的
爷爷却说自己一直看着小月骑自
行车， 小月并没有撞倒小美。 小
美妈妈着急带小美就医， 留了小
月家的地址就匆匆去医院了。

当天晚上， 小月的父母到小
美家看望了受伤的小美 。 经检
查， 小美左小腿骨折。 但双方就
责任一直争执不下， 小美的父母
诉至法院， 要求小月一家承担各
项损失3万余元。

法官说法
自然人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

保护， 小美依法享有此项权利，
并有权在认为其权利受到他人侵
害时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小美是
否被小月骑车撞倒致伤。 双方各
执一词， 但也没有其他的证据予
以佐证， 原本关系不错的两家人
陷入了势如水火的尴尬境地。 为
了缓和两家的矛盾， 在法院的积
极工作下， 双方终于放下心防达
成了和解。

普法提示
小区环境相对安全 、 稳定 ，

很多家长就放松了对孩子们的安
全管理和关注。 然而， 由于小区
内活动区域相对狭窄， 加上孩子
们容易聚集玩耍的天性， 磕磕碰
碰难以避免， 时常会发生小区内
未成年人相互之间的受伤事件。
“近邻” 很可能因为小摩擦的处
理不当变得 “反目成仇”。 家长
要正确地教导孩子们避免伤害，
孩子天生活泼好动， 家长应当引
导孩子在玩耍的时候注意自身安
全 ， 一方面保护自己不受到伤
害， 另一方面也不要让自己伤害
别的小朋友。

案例3：
邻里生纠纷致伤小孩
按过错程度支付赔偿

一天夜里， 小北一家都已经
准备休息了， 邻居章某一家三人
找上门来跟小北的父亲理论白天
发生的争执。 原来上午的时候小
北父亲跟章家的老爷子因为一点
小事吵了几句， 章家老爷子气不
过打电话让自己儿子晚上赶回来
给自己讨个说法， 几个人就在小
北家门口争执不下。 言语间几个
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章某推搡小
北父亲， 小北的母亲言语辱骂章
某等人。

13岁的小北已经快比妈妈高
了， 一看自己家这是被欺负了，
就冲出去跟章某打了起来， 章某
人高马大几下就把小北推倒了，
小北倒地后受伤， 后至医院就医
治疗， 经诊断为肱骨骨折。 事发

后， 公安机关介入， 认为现有证
据不能充分证实此案有犯罪事实
发生， 决定不予立案。 小北一家
将章某一家诉至法院， 要求支付
各项费用4万余元。

法官说法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
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章某等
人前往小北家中与小北父母发生
矛盾争执， 是引起此次纠纷的最
初原因。 小北自行采取不当的方
式进行反击， 是其受伤的直接根
本原因。 依据双方的过错程度，
法院认定章某承担小北的合理损
失。

普法提示
邻里之间发生纠纷非常正

常， 本案的当事人双方家庭原系
关系较好的邻居且均系同乡， 双
方应秉承和睦共处、 相互包容的
原则处理问题、 解决矛盾。 但是
本案中章某一家跟小北一家都没
有理性处理， 反而让原本不大的
矛盾升级， 不仅破坏了彼此的情
谊， 更让还在发育关键时期的小
北受到了身体的伤害。 小北年龄
小， 容易冲动， 面对纠纷不能正
确处理矛盾， 是导致本案伤害后
果的最重要的原因。 家长应当在
日常教育中以身作则， 成为孩子
的好榜样。

案例4：
教辅老师不负责任
学生磕伤担责六成

活泼漂亮的小美是一名小学
二年级学生， 平时爸爸妈妈工作
特别忙 ， 工作单位也离家比较
远， 很难按时来接小美放学。 经
人介绍， 小美妈妈知道了何老师
开办的托管班， 这个托管班既能
够负责接孩子放学， 还能监督孩
子们一起完成作业， 如果家长有

事晚点来接， 托管班还负责陪小
朋友玩一会儿。 加上托管班就在
小美家的小区里， 收费也不高，
小美的妈妈很满意， 很快就帮小
美办了托管。 办手续的时候， 小
美的妈妈问何老师托管班一共多
少个老师、 多少个学生， 何老师
向小美妈妈保证， 肯定是一个老
师最多带5个孩子， 小美妈妈就
更放心了。

有一天， 托管班小李老师带
学生到小区进行户外活动。 孩子
们都在嬉闹， 小李老师口头上予
以劝导后， 孩子们并未听从， 仍
继续相互打闹。 小勇恼火后追赶
小美， 两人跑到墙边时， 小勇推
了小美一把， 小美面部碰撞到墙
壁后受伤， 诊断为门齿粉碎性根
折。 随后小美多次到医院就诊。

小美妈妈将小勇和何老师的
托管班起诉到法院， 要求二者承
担小美的医疗费、 精神损害抚慰
金、 护理费。 此时小美妈妈才知
道， 何老师办的托管班并不是合
法的教育机构 ， 虽然何老师以
“托管班” 的名义对学生活动学
习进行管理， 并收取相应的管理
费， 但该托管班并未获得北京市
相关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小
美妈妈只能起诉小勇和何老师本
人。 而且这个托管班的老师加上
何老师只有3个人， 孩子却有近
30个， 老师很难进行看管。

法官说法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

园 、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
习、 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
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应当承担责任， 但能够证明尽到
教育 、 管理职责的 ， 不承担责
任。 伤害发生时， 小美和小勇均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小美和小勇在公共场所追跑
打闹期间， 小勇推搡小美， 是致
其门齿折断的直接原因。 两名学
生均未听从老师的管理， 对损害
后果的发生均有过错。 何老师作
为托管班的负责人， 未经批准开

班， 提供有偿服务违反规定。 对
此存在过错。

损害后果发生前， 小美和小
勇已多次发生肢体接触， 小李老
师作为管理人员未能尽到注意义
务并及时制止， 对于损害后果的
发生， 何老师作为负责人， 应承
担主要责任。 故本案确定小美、
小勇各承担20％的责任， 何老师
承担60％的责任。

普法提示
当前各教育机构鱼龙混杂 ，

相当比例的托管班缺乏营业资
质 ， 还有些托管班场所狭小简
陋、 消防安全设施缺乏、 托管人
员素质也参差不齐， 特别是一些
托管班负责接几十名孩子放学，
但只有几个老师管理， 很难保证
孩子们的安全。 个人、 家庭托管
班不属于民办学校教育的行为，
教育部门无权进行取缔， 也无法
对其进行管理。

案例5：
“好哥们” 嬉戏致骨折
双方共同承担医药费

小南与小东系某中学同班同
学， 平时两个小伙子关系很好，
家也住得近， 经常一起放学等公
交车。 一天， 小南在学校对面的
公交车站等车。 小东抱住小南让
另一个同学敲他， 另一个同学就
敲了小南几下。 小南生气了去追
另一个同学， 二人打闹起来。 接
下来， 小南追不上另一个同学就
去追小东， 并打了小东几下。

小东也急了， 双方先互相推
了几下， 小南因被拉住了就开始
骂人， 并去撞小东。 于是双方开
始对撞 。 小南充满力气撞向小
东， 可自己却 “啪” 的一声倒地
了 ， 声音非常大 ， 造成腿部受
伤。 小南在医院住院治疗， 医院
诊断为右股骨干骨折。 小南将小
东诉至法庭， 要求支付各项费用
近两万元。

法官说法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

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事发时， 小南、 小东均为中学学
生， 均已年满10周岁以上， 接受
正规的家庭及社会教育， 应具备
一定的自我行为约束力及对事件
预期后果的判断力。 本案中， 小
南 、 小东双方因同学之间的打
闹， 进而升级引发肢体冲突， 小
南主动冲撞小东， 小东对小南进
行推搡 、 互撞 ， 双方均存在过
错。 综合全案案情， 法院判定小
南、 小东各承担相应责任。

普法提示
小南、 小东虽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 但作为中学生， 两人
对打闹行为可能会造成的损害后
果也应有一定的预见。 家长、 学
校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应当是未
成年人保护的题中之义， 但是，
在未成年人安全保护中最重要、
最核心的是要想方设法来提高学
生的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 增强
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和防范能
力。

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不仅关系到每
个家庭， 更关系到整个社会。 因校外环
境复杂、 部分家长重视程度较差等原
因， 导致近几年来校外安全案件频发。
为此， 北京市一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
审判庭特在发布 “欢乐六一， 平安童
年” 未成年人校外安全案例， 以引起社
会对校外安全的关注和重视。 □本报记者 李一然

市一中院发布
未成年人校外安全案例


